永和镇3.9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（示范区）项目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
一、安阳县永和镇人民政府
（一）项目简介：
永和镇3.9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（示范区）项目位于安阳县永和镇人民政府地块，经安阳县政府同意，发改委立项批复，总占地面积3.9万亩，投资标准为3000元/亩，总投资11700万元，其中中央、省、市、县财政资金为1800元/亩（7020万元，资金尚未下达），自筹资金为1200元/亩（4680万元）。
（二）截至2026年6月专项债券使用情况：
永和镇3.9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（示范区）项目，2023年底被市农业农村局列入2024年度示范区建设任务，项目业主为永和镇人民政府，投资标准为3000元/亩，总投资11700万元，其中中央、省、市、县财政资金为1800元/亩（7020万元，资金尚未下达），自筹资金为1200元/亩（4680万元，申报专项债于今年10月份下达3600万元）
永和镇3.9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（示范区）项目涉及安阳县崔家桥蓄滞洪区1.6万余亩，中央资金暂缓向蓄滞洪区使用。该项目无法实施，所拨付的3000万专项债资金已退回。

安阳县永和镇人民政府
2026年6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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